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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 

貳、案   由：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棒球隊黃信嘉教練

在105年起，涉嫌對7位學生為性侵害行

為，對22位學生為性騷擾行為，並經地檢

署提起公訴。該校鄭姓班導師、林教練及

陳宗世總教練知悉該校園性騷擾行為卻

未依法通報，且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僅對

2名進行調查，對其他20餘位受害學生未

依法調查處理，核有嚴重違失；該校包含

張前校長在內之多名教育人員知悉陳宗

世總教練涉及體罰情事，卻未依法通報社

政機關，且校安通報類別錯誤，於處理陳

總教練涉及體罰案件竟給予申誡1次之輕

微懲處，顯見忽視、淡化及曲解體罰事

實，核有嚴重違失，對於黃信嘉教練體罰

學生未為任何調查及懲處；另，青溪國中

並有未依法定程序聘用教練、違法提供未

具住宿用途之劍道館供棒球隊選手住宿

等情，均有明確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訴及據悉，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下稱青溪國

中)黃教練涉嫌利用學生集體住校機會，對多位男學生為

擁抱、親吻、咬肩膀、打手槍等性騷擾及性侵害行為，

時間長達1年多。學生雖向幾位老師及教練反應，卻都袖

手旁觀，未及早遏止惡行。黃教練於事件爆發後雖已離

職，卻仍透過各種管道聯繫學生，校方未妥善處理，讓

教練逍遙法外。究黃教練有無性侵害或性騷擾學生？如

有，有多少學生受害？受害學生有無受到適當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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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是否已受適當懲處或負起民刑事責任？學校及相關人

員有無遲延通報？學校對於本事件之處理程序有無違法

或失當等」一案，經向青溪國中、桃園市政府、教育部、

桃園市王浩孙議員辦公室、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

園地檢署)等相關機關及單位調閱本案處置卷證資料，於

民國(下同)108年3月11日赴青溪國中現場履勘、訪談被

害學生及約詢學校相關行政人員，分別於108年1月22

日、108年5月13日及108年6月3日訪談本案被害學生及證

人、約詢林教練、陳宗世總教練、溫生教組長、黃學務

主任、沈亞丘校長等人員，復於108年6月3日約詢教育部

體育署林哲宏副署長、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

黃瀞儀副組長、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楊奕愔代理科

長、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安邦局長、青溪國中學沈亞丘

校長及機關承辦人員到院說明。業已調查完畢，認有下

列事項應予糾正： 

一、青溪國中棒球隊黃信嘉教練在105年起，涉嫌對7位學

生(有些未滿14歲)為摸、親、捏、拉或打生殖器之性

侵害行為，對22位學生為親、咬、摸或捏臉、手臂、

背或肩膀等性騷擾行為。2位學生提起告訴後，桃園

地檢署認黃信嘉對甲男為咬背部、親吻臉頰3次之性

騷擾行為、打手槍1次之猥褻行為，對乙男為親、咬

臉頰至少160次之性騷擾行為、抓生殖器3次之猥褻行

為，於107年12月25日以其涉犯妨害性自主罪提起公

訴。鄭姓班導師、林教練及陳宗世總教練因親見或經

由學生、家長或英文老師之陳訴，知悉黃教練疑似有

抓咬學生、親吻臉頰或拍裸照等校園性騷擾行為，卻

未依法通報，均核有違失。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之調查申請或檢舉後，除有不受理事由外，依法

應交由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並提出調查報

告。鄭姓班導師、甲男母親、溫生教組長於1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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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申請調查或檢舉黃教練疑似對乙男、甲男及其他學

生被性騷擾或性侵害，青溪國中卻於107年3月通知20

位家長到校填寫撤回申請調查同意書，並僅對乙男、

甲男進行調查，對其他20餘位受害學生未依法調查處

理，核有嚴重違失。 

(一)兒少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相關法律規定： 

1、行為人應負擔刑事及行政處罰責任： 

（1）刑責：刑法第221條第1項規定：「對於男女以

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

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同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犯前

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2）行政處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

稱兒少權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

不得有其他對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

為。同法第97條規定：「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2、教職員工及教育人員之通報社政機關責任： 

（1）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應依法通報： 

性別帄等教育法(下稱性教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

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

時。」同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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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

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2）知悉對兒少有不正當行為應依法通報： 

    兒少權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

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其他對兒童及少年犯罪

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53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教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

遭受第49條第1項各款之行為者，應立即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

小時。」同法第100條規定：教育人員違反第53

條第1項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

(下同)6千元至6萬元罰鍰。 

(二)黃信嘉自 105年暑假起在青溪國中擔任棒球隊教

練：黃信嘉於105年暑假起擔任青溪國中暑期集訓

助理教練(非校內正式教練)，於106年度擔任該校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實施計

畫」(下稱棒球扎根計畫)擔任打擊兼孚備教練，於

106學年度擔任該校體育班專長課兼任教師每週計

有5節課。於107年1月10日本事件通報後離職。 

(三)青溪國中體育班學生受害情形： 

1、依學生輔導紀錄，黃信嘉曾為摸、親、捏、拉或

打7位學生(有些未滿14歲)之生殖器，以及親、

咬、摸或捏22位學生之臉、手臂、背或肩膀、不

當碰觸或被要求幫教練刮痧與按摩等性侵害或

性騷擾行為：性侵害行為依青溪國中函復本院之

學生輔導紀錄，全班30位學生有附表編號A生、B

生、C生、D生、E生、G生、H生、J生、K生、L生、

M生、N生、O生、P生、R生、S生、T生、U生、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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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Y生、戊生、己生等22位陳訴，黃信嘉曾對

其為親吻、抱、摸、捏、或咬臉、手臂、背、肩

膀等身體部位之性騷擾行為，其中附表編號A

生、B生、H生、L生、R生、W生、Y生等7位稱黃

信嘉曾對其為撫摸、親、捏、拉或打生殖器之性

侵害行為，有幾位稱：若反抗或拒絕會被挨打等

語，詳如附表所示。 

2、桃園地檢署因2位學生提起告訴，認黃信嘉對甲

男為咬背部、親吻臉頰3次之性騷擾行為、打手

槍1次之猥褻行為，對乙男為親、咬臉頰至少160

次之性騷擾行為、抓生殖器3次之猥褻行為，於

107年 12月 25日以其涉犯妨害性自主罪提起公

訴： 

    兩名學生對黃信嘉提起告訴，桃園地檢署於

107年 12月 25日以桃園地檢署 107年度偵字第

14549號起訴書，將黃信嘉以涉犯妨害性自主罪

提起公訴，起訴書記載其犯罪事實如下： 

（1）黃信嘉對甲男(為未滿14歲之人)為下列行為： 

〈1〉於105年10月間某個星期日，在學校劍道館2

樓，將甲男拉進教練寢室內，自甲男身後雙

手環抱甲男，咬甲男之背部，親吻甲男之臉

頰，至甲男掙扎、說「教練、會痛」，始放開

甲男，以此方式對甲男為性騷擾行為1次。 

〈2〉於105年11月間某時，在劍道館1樓，雙手抓

甲男之頭部，親吻甲男臉頰、雙手環抱甲男，

至甲男掙扎始放開甲男，以此方式對甲男為

性騷擾行為1次。 

〈3〉於前揭事實(2)發生時間相隔數日之某日上

午7時30分，兩人在劍道館門口相遇，將甲男

翻轉背對，咬甲男之背部、親吻甲男之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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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環抱甲男，至甲男說會痛，始放開甲男，

以此方式對甲男為性騷擾行為1次。 

〈4〉於106年6月底某日下午1時30分許，在劍道

館2樓寢室，要求7、8位棒球隊隊員壓制甲

男，不顧甲男之掙扎，黃信嘉仍將甲男之外

褲及內褲脫掉，手握甲男之生殖器上下滑動

(俗稱打手槍)，以此方式對甲男為猥褻行為1

次。 

（2）黃信嘉對乙男(為未滿14歲之人)為下列行為： 

〈1〉於105年9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間，以每

2、3天之頻率，在學校劍道館1樓、劍道館2

樓寢室、劍道館公共區域等地點，被親、咬

臉頰為性騷擾行為至少160次。 

〈2〉於105年9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間，在劍道

館2樓寢室，被隔著外褲，抓住生殖器3、4

秒，至其將黃教練的手撥開為止，以此方式

為猥褻行為3次。 

3、黃信嘉於警訊時坦承犯行： 

    黃信嘉於107年5月26日接受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桃園分局偵查隊調查時稱：「(對甲男)我有

背後環抱咬背並親吻其兩邊臉頰約2至3次，我有

抓住他的性器官幫他打手槍，時間持續約6至7秒

許，小朋友壓制他時有掙扎，但我不記得有無毆

打他的左大腿外側。」「(對F男)我有隔著褲子摸

其下體約6至7次，有咬他的耳朵，沒有咬脖子，

有捏他的胸口。是在劍道館內，有其他同學在

場。」「(為何要做此行為？)我是跟小朋友玩、

互動，玩的太過火。」「(問：你有無以LINE傳道

歉訊息給被害人甲男家長？)有的。我有請求家

長對我不對的行為請求原諒，玩得太過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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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求家長對我不對的行為請求原諒，玩得太過

火。」「對於我此種不對的行為感到非常抱歉，

對當事人及其家長不好意思，是否能與對方私下

和解或賠償。」「對於這些家長及小朋友我這是

不對的行為感到非常抱歉，希望法院能給我改過

的機會。」 

(四)鄭姓班導師、林教練及陳宗世總教練因親見或經由

學生、家長或英文老師之陳訴，知悉黃教練有疑似

抓咬學生、親吻臉頰或拍裸照等校園性騷擾行為，

卻均未依法向學校及地方主管機關通報： 

1、鄭姓班導師於107年5月9日接受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桃園分局警詢時稱：「我有向同學確認『教練

咬他的動作是在懲罰他還是在玩？』同學跟我

說：『在玩，但我不喜歡。』之後我有詢問：『你

有無向總教練反應？』同學說：『有。』我又再

跟同學說，如果還有發生，再向我反應。但是之

後就沒有學生再向我說相類似的狀況(這件事是

在距離學校通報前一個月所發生的)。」「有同學

在聯絡簿上寫『打球沒有方向』我出於關心去問

同學，同學才向我告知，教練會在他們收假的時

候去咬他們的背部，他感覺非常不舒服。」「游

英文老師向我轉述黃教練會咬同學、到澡堂拍同

學裸照、被教練叫去教練的寢室等事情」等語。

甲男於本院訪談時稱：「我們也有先跟班導師

講，班導不相信，覺得是玩玩，後來才跟英文老

師講。」足見鄭姓班導師經由學生或英文老師之

陳訴而知悉黃信嘉教練有咬學生、拍裸照等疑似

校園性騷擾行為，卻未依法通報學校及地方主管

機關。 

2、本院約詢陳宗世總教練雖表示：「黃教練的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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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07年1月10日知道，當天我帶學生去比賽。我

最注意就是這種事。學生家長何時去告我不知

道。是學生告訴班導，班導告訴學校，我接到主

任電話才知。」但其亦稱：「我有看過黃教練抱

學生，沒看過親學生的臉。我後來發現是我帶隊

出去才發生的，這是事後學生跟我說的。抓抱我

看過，還有抓肩膀，擁抱。」再者，乙男於本院

訪談時表示：「黃教練對我的行為，我有跟爸媽

講，105年時就講。我跟媽媽講，黃教練咬我的

背，我有說不要，但教練仍然一直用。媽媽有去

跟陳總教練講。」鄭姓班導師於107年5月9日接

受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警詢時亦稱：「我

有向同學確認『教練咬他的動作是在懲罰他還是

在玩？』同學跟我說：『在玩，但我不喜歡。』

之後我有詢問：『你有無向總教練反應？』同學

說：『有。』」足見陳宗世總教練親見及經由家長

陳訴而知悉黃教練有抓抱、咬學生之疑似校園性

騷擾行為，卻未依法通報學校及地方主管機關。 

3、甲男於本院訪談時稱：「過年前(跟林教練講被黃

教練騷擾的事)。冬天。不記得考完了沒有。第1

次跟林教練講，應該是一年級下學期，那時被騷

擾還沒那麼嚴重。我是被騷擾後的隔幾天就講，

講說被咬的事，當時還沒發生打手槍的事。」林

教練於本院約詢時表示：「我有看到黃教練親學

生，會阻止他。咬背到瘀青有家長跟我反映過。」

足見林教練親見或經由學生陳訴而知悉黃信嘉

教練有咬學生之疑似校園性騷擾行為，其卻未依

法通報學校及地方主管機關。 

(五)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調查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不受理事由外，依法應於三日內交由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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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帄會)調查處理，並提出調

查報告。鄭姓班導師、甲男母親、溫生教組長於107

年1月間申請調查或檢舉黃教練疑似對乙男、甲男

及其他學生被性騷擾或性侵害，青溪國中卻於107

年 3月通知20位家長到校填寫撤回申請調查同意

書，並僅對乙男、甲男案件進行調查，對其他20餘

位學生受害案件未為任何調查，核有嚴重違失： 

1、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調查

申請或檢舉後，除有不受理事由外，依法應交由

性帄會調查處理，並提出調查報告： 

    性教法第28條第2項本文及第3項規定：「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

查。」「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

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同法第29條

第1、2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

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

檢舉人是否受理(第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

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

予受理：一、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二、申

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三、同一事件已處

理完畢者(第2項)。」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學

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

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日內交

由所設之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同法

第31條第1、2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帄

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

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

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

行為人(第1項)。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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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

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第2項)。」 

2、鄭姓班導師、甲男母親、溫生教組長於107年1月

間申請調查或檢舉黃教練疑似對乙男、甲男及其

他學生被性騷擾或性侵害，青溪國中卻於107年3

月通知 20位家長到校填寫撤回申請調查同意

書，並據此僅對乙男、甲男案件進行調查，對其

他學生受害案件未依法調查，核有嚴重違失。 

（1）鄭姓班導師於107年1月11日校園性帄事件調

查申請書記載：乙男反映在休息室遭黃教練疑

似性騷擾。 

（2）甲男母親於同年月19日提出校園性帄事件調

查申請書記載：教練於106年9月在棒球隊宿舍

強壓並觸摸、幫甲男打手槍，教練不管任何場

合對他抱、咬、親。 

（3）溫生教組長於同年月19日提出校園性帄事件

調查申請書載明：「於球員休息室，因調查案，

再生案調查5名學生」。 

（4）107年1月22日14：00溫組長申請調查，其於校

園性帄事件調查申請書載明：「因調查學生透露

隊上其他球員有聽聞教練類似性騷擾行為。」 

（5）107年3月2日有20位家長到校填寫撤回申請調

查同意書。 

（6）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鄭淑玲主任於本院約詢時

表示：「性教法有SOP，師對生通常希望學校通

知家長要申請調查，本局會希望基於公益，學

校一定要調查。」「該申請書應該是通知，而非

詢問家長要不要調查。」 

(六)綜上，黃信嘉自105年暑假起在青溪國中擔任教練，

依學生輔導紀錄，黃信嘉曾為摸、親、捏、拉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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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學生(有些未滿14歲)之生殖器，以及親、咬、

摸或捏22位學生之臉、手臂、背或肩膀等性侵害或

性騷擾行為。桃園地檢署因2位學生提起告訴，認

黃信嘉對甲男為咬背部、親吻臉頰3次之性騷擾行

為、打手槍1次之猥褻行為，對乙男為親、咬臉頰

至少160次之性騷擾行為、抓生殖器3次之猥褻行

為，於107年12月25日以其涉犯妨害性自主罪提起

公訴。鄭姓班導師、林教練及陳宗世總教練因親見

或經由學生、家長或英文老師之陳訴，知悉黃教練

有疑似抓咬學生、親吻臉頰或拍裸照等校園性騷擾

行為，卻未依法通報，均核有違失。學校或主管機

關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之調查申請或檢舉後，

除有不受理事由外，依法應交由性帄會調查處理，

並提出調查報告。學校於107年1月間接受鄭姓班導

師、甲男母親、溫生教組長對乙男、甲男及其他學

生疑似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青

溪國中卻於107年3月通知20位家長到校填寫撤回

申請調查同意書，並僅對乙男、甲男案件進行調

查，對其他20餘位學生受害案件未依法調查處理，

核有嚴重違失。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因市議員質詢陳宗世總教練涉及

體罰情事，於107年3月31日至青溪國中請棒球隊學生

填寫匿名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9年級學生及部分8年

級學生反映陳宗世有打身體(包含手心、耳光、頭、

屁股、大腿、前後背等)、交互蹲跳、半蹲、罰跪、

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單腳支撐地面等

動作、羞辱性懲罰(掛牌子、罵難聽的話、剃光頭)等

體罰或不當處罰行為。本院約詢時，A生證稱陳總教

練有對B生打8個巴掌、剛睡覺就被叫起來罵或是集合

(最長罵1個小時)、伏地挺身全班一起撐(最長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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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等體罰或違法處罰行為；陳宗世亦坦承其有用手

打學生屁股、打B生8個巴掌、打全班學生巴掌(一排

打完換一排打)、伏地挺身撐著、交互蹲跳、半蹲等

體罰或違法處罰行為。學生證稱，黃信嘉對棒球隊學

生亦有打全班學生巴掌(一排打完換一排打)、罰青蛙

跳、辱罵、半夜叫學生起床等體罰或不當處罰行為。

青溪國中對於陳宗世及黃信嘉長期體罰或不當處罰

全班學生之事，渾然不知，遲至於107年3月29日經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通知始知悉陳宗世涉嫌體罰學生，即

有不當。該校對於黃信嘉體罰學生因不知悉而未為任

何調查及懲處，對於陳宗世體罰學生竟以其帶領球隊

成績有目共睹、其僅為呼巴掌及擠壓臉頰之「暫時性

疼痛體罰」、體罰係因學生意圖挑釁低年級及偷竊等

行為、學校並無接獲學生驗傷報告或家長反映體罰等

理由，給予申誡1次之輕微懲處。該校忽視、淡化及

曲解體罰事實，核有嚴重違失。 

(一)社政機關對體罰或違法處罰者，應依法處罰：兒少

權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不得有其他

對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法第97條

規定：「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

其姓名或名稱。」 

(二)運動教練為教育人員，學校對於不當管教學生者應

予告誡，一再不當管教學生者應予懲處，違法處罰

學生者應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

處，體罰或違法處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1、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

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

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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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之侵害。」 

2、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規定，運動教練為該

條例所稱教育人員。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2

款規定：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3、教育部為協助學校依教師法第17條規定，於105

年5月20日發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本注意事項所列名

詞定義如下： 

（1）教師：指教師法第三條所稱於公立及已立案之

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

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二）教育人員：指前款

教師及其他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

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實

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等）。（三）管教：指教師

基於第十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

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

置。（四）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

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

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

置；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

恐嚇及身心虐待等（參照附表一）。（五）體罰：

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

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

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

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

照附表一）。」第9點規定：「教師以外之教育人

員，準用本注意事項及各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之規定，辦理輔導與管教學生事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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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積極維護學

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

權，並維護校園安全及教學秩序。」第42點規

定：「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

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

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第1項)。教師有違

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

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規定，予以申

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第2項)。

教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體

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

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相關規定處理(第3項)。」 

4、「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附表一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

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

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

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

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

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

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

心虐待、罰款、非暫時保管之沒

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因市議員質詢陳宗世總教練涉及

體罰情事，於107年3月31日至青溪國中請棒球隊學

生填寫匿名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9年級學生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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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8年級學生反映陳教練有打身體(包含手心、耳

光、頭、屁股、大腿、前後背等)、交互蹲跳、半

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單

腳支撐地面等動作、羞辱性懲罰(掛牌子、罵難聽

的話、剃光頭)等體罰行為： 

1、桃園市市議員王浩孙因民眾陳情，於107年3月29

日於議會質詢時提出青溪國中發生陳宗世總教

練涉及體罰情事，該府教育局知悉後，立即電洽

學校詢問棒球隊是否確有體罰情形，惟學校師長

及學生皆未有人員反映有前開情形。 

2、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07年3月31日至青溪國中

以匿名問卷方式調查棒球隊學生是否遭受總教

練體罰。問卷結果：經查大部分9年級學生及部

分8年級學生反映陳總教練確有體罰情形，詳如

下表所示。(55份問卷)。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7年3月31日至青溪國中匿名問卷

調查結果 

項目 填答”有” 

1.打身體(包含手心、耳光、頭、屁股、大腿、

前後背等) 

12位(9年級) 

2位(8年級) 

2.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

子走路、提水桶、單腳支撐地面等動作。 

12位(9年級) 

7位(8年級) 

1位(未敘明年級) 

3.羞辱性懲罰(掛牌子、罵難聽的話、剃光頭) 8位(9年級) 

2位(8年級) 

4.罰錢 0 

5.教球員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 0 

6.處罰全隊罰站。 1位(7年級) 

4位(8年級) 

12位(9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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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填答”有” 

7.半夜把球員叫醒訓練，不讓球員休息或睡覺 4位(9年級) 

8.其他想說的話 

(1) 教練打我們是因為要讓我們學會教訓，不要一錯再

錯。教練會打人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做錯事情，他打我

們是在教我們人生道理。(9年級學生) 

(2) 教練是有犯錯才會處罰，且都是合理的。(9年級學生) 

(3) 能讓我們成長，能接受這樣的處罰(8年級學生)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查復資料彙整製表。 

3、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根據上開問卷調查結果，於

107年4月9日以桃教體字第1070027387號函請學

校依法規審慎妥處並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四)青溪國中於107年4月12日分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下稱考績會)，認為陳總教練確有向9年級學

生呼巴掌及擠壓臉頰之體罰情事，但係因9年級有

意圖霸凌低年級及偷竊學生物品等行為而遭處

分，故僅予申誡1次懲處： 

1、國中收受該函後，於107年4月12日中午12時10分

召開「青溪國中107年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陳

宗世總教練向考績會稱：「棒球隊犯錯，本人向

以罰站、跑步及體能訓練為處分原則，有時會要

求寫悔過書然後再通知家長，體能訓練部分是以

仰臥起坐及伏地挺身為主，絕沒有體罰學生過當

之行為，但如果認定擠壓學生臉頰屬於體罰，本

人也願意接受處分。」會議紀錄記載：案經該校

調查小組於107年3月30日上午8時協請黃主任、

溫組長，鄭姓班導師訪談9年級學生查證結果經

表示無遭受體罰，惟為求審慎再於107年4月10日

下午13時20分商請家長會許會長、人事室鄭主任

於107年4月10日下午1時20分約談棒球隊9年級



17 

 

學生查證結果，經 5名學生舉證確有體罰等情

事。黃、林教練分別已於107年1月11日及107年2

月28日自動離職，陳宗世經5位學生舉證有擠壓

臉頰等情，為免影響學生受教權，先行調整陳總

教練職務並輔導其參加正向管教等研習議題，並

於107年7月2日解聘不予續聘等語。會議決議：

「本案據瞭解係棒球隊有學生意圖挑釁低年級

及偷竊等行為，致遭陳總教練處分，本校成績考

核委員會決議，以衡帄學生偏差行為之原由及最

嚴謹的態度檢討，爰仍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暨其

相關規定，予以陳總教練申誡一次懲處，並報教

育局核備。」 

2、青 溪 國 中 於 107 年 4 月 12 日 青 國 學 字 第

1070002456號函復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稱：「案經

本校商請本校家長會許會長查證結果，確有棒球

隊教練向9年級學生呼巴掌及擠壓臉頰之體罰情

事，然學生也說明係本身犯過錯而遭處分，非無

理由的處分(經處分原因係9年級有意圖霸凌低

年級及偷竊學生物品等行為被陳總教練發現，而

遭處分)，處分雖違反規定，但適當性及必要性

之原則亦須兼顧，故合法的手段和合法的目的之

間存在的損害比例必須相當。查教育部曾表示學

校教師可以在必要時，實施『暫時性疼痛』的體

罰，教師須履行義務，亦應負起輔導與管教學生

之責任，以『破窗理論』來說，細小的錯誤行為

如果不及時加以阻止或導正，將引發更多更大的

錯誤，最後導致無法收拾的後果；相對的，如果

微小的錯誤行為能在短時間之內獲得阻止或導

正，就比較不會引發後續的錯誤行為。陳總教練

自103年帶領本校棒球隊這幾年來，成績有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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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至目前為止，本校尚無接獲學生對陳總教練

提出驗傷之傷害報告或學生家長反映體罰之情

況，僅憑檢舉函內容所述為查證事情發生的原

委，顯有失公允，惟全面禁止變相體罰，讓教育

沒有後退的藉口也是學校教育宗旨，本校成績考

核委員會願以衡帄學生偏差行為之原由及最嚴

謹的態度來檢討，爰決議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暨

其相關規定，予以陳總教練申誡1次懲處。」 

(五)本院約詢時，W生證稱陳總教練有對 S生打8個巴

掌、剛睡覺就被叫起來罵或是集合(最長罵1個小

時)等體罰或違法處罰行為；陳宗世坦承其有用手

打學生屁股、打S生8個巴掌、打全班學生巴掌(一

排打完換一排打)、伏地挺身撐著、交互蹲跳、半

蹲等體罰或違法處罰行為： 

1、本院至青溪國中約詢時，棒球隊W生稱：不到1年

以前，S生因私藏手機，被陳總教練打8個巴掌，

體罰情形有剛睡覺就被叫起來罵、或是集合，最

長罵1個小時。另外還有伏地挺身、撐著，撐著

是全班一起撐，最長30分鐘，要看陳總教練的心

情。也有罰站1個小時，做錯事(例如太吵、沒掃

乾淨等)就會罰，1個月約5至6次等語。 

2、陳宗世總教練於本院約詢時稱：「我用手打學生

屁股。沒有打大腿。處罰全隊罰站有。半夜叫學

生起床很少，應該是黃教練。」「(問：不當體罰

你有何說明？呼S生8個巴掌？)有呼巴掌。有，S

生的爸爸要我幫他做處理。」「(問：全班一起處

罰，一排打完巴掌換第2排打巴掌？)全班一起犯

錯才會。」「(問：伏地挺身撐著30分鐘？)我們

會給學生摸魚，不會那麼久，孩子如果3分鐘都

不動，我們會讓孩子起來。」「交互蹲跳、半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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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蛙跳、兔跳我很少做，不會做。」 

3、本院約詢時，國教署黃瀞儀副組長稱：是「疑似」

就要啟動該程序，後續再調查是否屬實等語。青

溪國中人事室鄭主任稱：「依據教育局給學校的

資料，認為陳總教練有體罰學生，陳總否認，教

育局表示陳總有呼學生巴掌，當事人陳總表示只

有罰站、跑步、體能訓練。我當時只問陳總有沒

有體罰。」「學校考績會認定陳總有動到學生，

仍應處分。」青溪國中黃主任稱：「當時的張校

長告知局內交辦接獲陳情，陳總會呼學生巴掌，

我有問他，他說沒有。當時我是請陳總教練到我

的辦公室來，他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他說沒有。」

「這件事是教育局用問卷來問，才問出來。」本

院約詢沈亞丘校長坦言：「本件(陳總體罰學生

案)校內沒調查，也沒有校外委員調查。」「許會

長及人事主任去訪談，無另外的訪談記錄，也沒

有調查報告，只有考績會的會議紀錄。(我出去

打電話問)。經詢當時有找了10多名學生到會議

室談話，學生都說聽說有體罰，確實不符合程

序。」 

(六)黃信嘉教練對棒球隊學生亦有打全班學生巴掌(一

排打完換一排打)、罰青蛙跳、辱罵等體罰或不當

處罰行為： 

1、甲男於107年4月16日接受檢察官偵訊時表示：

「如果做得不好，他(指黃教練)會罵得很難聽，

他也有提過要把我們趕出球隊之類的話」「黃教

練除了口頭責備外，也會打我們巴掌，還會被罰

青蛙跳。」 

2、W生於本院約詢時表示：「黃教練也有體罰，一

樣，伏地挺身撐著，也有打巴掌，全班一起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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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打完，再換第二排，1次而已，是2年級的

事。不敢講出來，因為講出來不能出賽。」 

3、V生輔導紀錄載明：「該生曾被黃教練找進去房間

幾次，不是單獨，兩三人一起被找，訴說若被教

練威脅進行反抗會被挨打，不敢拒絕教練要求。

個案遇到的狀況為沒有原由的被體罰。」 

4、陳宗世總教練於本院約詢表示：「半夜叫學生起

床很少，應該是黃教練。」 

5、據上，黃信嘉教練對棒球隊學生亦有打全班學生

巴掌(一排打完換一排打)、罰青蛙跳、辱罵等體

罰或不當處罰行為。 

(七)綜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因市議員質詢陳宗世總教

練涉及體罰情事，於107年3月31日至青溪國中請棒

球隊學生填寫匿名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9年級學

生及部分8年級學生反映陳宗世有打身體(包含手

心、耳光、頭、屁股、大腿、前後背等)、交互蹲

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

桶、單腳支撐地面等動作、羞辱性懲罰(掛牌子、

罵難聽的話、剃光頭)等體罰或不當處罰行為。本

院約詢時，W生證稱陳總教練有對S生打8個巴掌、

剛睡覺就被叫起來罵或是集合(最長罵1個小時)、

伏地挺身全班一起撐(最長30分鐘)等體罰或違法

處罰行為；陳宗世亦坦承其有用手打學生屁股、打

S生8個巴掌、打全班學生巴掌 (一排打完換一排

打)、伏地挺身撐著、交互蹲跳、半蹲等體罰或違

法處罰行為。學生證稱，黃信嘉對棒球隊學生亦有

打全班學生巴掌(一排打完換一排打)、罰青蛙跳、

辱罵、半夜叫學生起床等體罰或不當處罰行為。青

溪國中對於陳宗世及黃信嘉長期體罰或不當處罰

全班學生之事，渾然不知，遲至於107年3月29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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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通知始知悉陳宗世涉嫌體罰學

生，即有不當。該校對於黃信嘉體罰學生因不知悉

而未為任何調查及懲處，對於陳宗世體罰學生竟以

其帶領球隊成績有目共睹、其僅為呼巴掌及擠壓臉

頰之「暫時性疼痛體罰」、體罰係因學生意圖挑釁

低年級及偷竊等行為、學校並無接獲學生驗傷報告

或家長反映體罰等理由，給予申誡 1次之輕微懲

處。該校忽視、淡化及曲解體罰事實，核有嚴重違

失。 

三、學生受體罰或違法處罰事件屬於「兒童及少年保護事

件」，教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後，依法應於24小

時內為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青溪國中之張前校長、

陳教務主任、黃學務主任、黃輔導主任、李總務主任、

郁體育組長、鄭人事主任及溫生教組長等教育人員於

107年4月11或12日即知悉陳宗世總教練對兒少有不

正當之行為，卻未依兒少權法規定於24小時內向地方

主管機關為社政通報，違失行為明確。溫生教組長雖

於107年4月11日為校安通報，但其通報類別卻將「兒

童及少年保護事件」錯誤記載為「管教衝突事件」，

實有不當。 

(一)學生受體罰或違法處罰事件屬於「兒童及少年保護

事件」，教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後，依法應於

24小時內為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 

1、兒少權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不得

有其他對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同

法第53條第1項第3款及第6款規定：教育人員於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遭受第49條第1項

各款之行為或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者，應立即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同法第100條規定：教育人員違反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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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6千元至6

萬元罰鍰。 

2、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5點

規定，「各級學校及帅兒園所屬校長、園長、教

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職員、學生（包括短

期進修未具學籍人員）、帅兒、工友或替代役役

男等發生前點所定事件時，均應通報本部」。教

師體罰或違法處罰學生，依「校安事件通報類

別、名稱、屬性及等級一覽表」，「知悉兒少遭身

心虐待」或「知悉有其他對兒少為不正當行為」

為兒少保護事件，屬乙級法定通報事件，故其校

安通報事件類別為此要點第3點第5款之「兒童及

少年保護事件」，依此要點第6點第2款規定，應

於知悉後24小時內為校安通報。 

(二)青溪國中於107年4月10日約談5名學生舉證確有體

罰等情事，溫生教組長於107年4月11日為校安通

報，將「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錯誤記載為「管教

衝突事件」，實有不當： 

1、如前所述，依青溪國中107年4月12日教師考績會

之會議紀錄記載，該校調查小組於107年3月30日

上午8時協請黃學務主任、溫組長，鄭姓班導師

訪談9年級學生查證結果經表示無遭受體罰，再

於 107年 4月 10日下午 1時 20分商請家長會許會

長、人事室鄭主任同日下午1時20分約談棒球隊9

年級學生查證結果，經5名學生舉證確有體罰等

情事。 

2、該校溫生教組長於107年4月11日為校安通報(事

件序號：1280029)，主類別：管教衝突事件，次

類別：親師生衝突事件，事件名稱：體罰事件。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查復本院表示：青溪國中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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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範。 

3、惟查，「知悉兒少遭身心虐待」或「知悉有其他

對兒少為不正當行為」為兒少保護事件，其校安

通報事件類別為「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該校

溫生教組長卻將通報類別錯誤記載為「管教衝突

事件」，實有不當。 

(三)青溪國中之張前校長、陳教務主任、黃學務主任、

黃輔導主任、李總務主任、郁體育組長、鄭人事主

任及溫生教組長等教育人員於107年4月11或12日

即知悉陳宗世總教練對兒少有不正當之行為，卻未

依兒少權法規定於24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為社

政通報，違失行為明確： 

1、該校溫生教組長於107年4月11日即知悉陳宗世

總教練對兒少有不正當之行為，並於同日為校安

通報，卻未依兒少權法規定於24小時內向地方主

管機關為社政通報。 

2、青溪國中請家長會許會長、人事室鄭主任於107

年4月10日下午1時20分約談棒球隊9年級學生，

經5名學生舉證陳總教練確有體罰等情事，青溪

國中之107年4月12日考績會會議紀錄記載，該校

於同月10日查證結果，陳總教練有向9年級學生

打巴掌及擠壓臉頰等體罰或違法處罰行為。該次

考績會由陳教務主任擔任會議主席，與會之黃學

務主任、黃輔導主任、李總務主任、郁體育組長、

鄭人事主任等教育人員均知悉陳總教練對兒少

有不正當之行為，卻未依兒少權法規定，於24小

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該校張前校長同日決

行該考績會會議紀錄而知悉陳總教練對兒少有

不正當之行為，亦未依兒少權法規定，於24小時

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違失行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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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學生受體罰或違法處罰事件屬於「兒童及少

年保護事件」，教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後，依

法應於24小時內為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青溪國中

之張前校長、陳教務主任、黃學務主任、黃輔導主

任、李總務主任、郁體育組長、鄭人事主任及溫生

教組長等教育人員於107年4月11或12日即知悉陳

宗世總教練對兒少有不正當之行為，卻未依兒少權

法規定於24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為社政通報，違

失行為明確。溫生教組長雖於107年4月11日為校安

通報，但其通報類別卻將「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錯誤記載為「管教衝突事件」，實有不當。 

四、青溪國中明知黃信嘉未具備C級以上教練證之聘任資

格，卻未依法定聘用程序，由家長後援會授權之陳宗

世總教練違法聘用，致生黃教練性侵害、性騷擾、違

法體罰學生事件；該校劍道館之使用執照未有住宿用

途，應屬學生練習使用，學校卻提供棒球隊選手住

宿，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08年4月19日函請學校不

得再提供選手住宿，黃學務主任因督導管理教練疏失

而經該校核予書面警告，張前校長因督察不周發生教

練體罰、性帄事件及選手住宿問題而經桃園市政府教

育局核定申誡1次，實有明確違失。 

(一)青溪國中明知黃信嘉未具備C級以上教練證之聘任

資格，卻未依法定聘用程序，由家長後援會授權之

陳宗世總教練違法聘用，致生黃教練性侵害、性騷

擾、違法體罰學生事件： 

1、教育部體育署「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計畫」之

受補助單位得依據各校棒球隊實際培訓及參賽

規定，聘用具棒球運動訓練技能人員擔任教練。

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查復本院表示：該市辦理棒

球扎根計畫所聘任之外聘教練需具備C級以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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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證，並以鐘點方式聘任，且應依相關聘任程序

辦理，始得進用。 

2、青溪國中查復本院稱：黃教練於105年暑假起擔

任該校暑期集訓助理教練，非校內正式教練，於

105學年度遇有陳宗世總教練帶隊出賽，其遺留

專長課程由黃教練代課。其於106年度擔任該校

依據棒球扎根計畫擔任打擊兼孚備教練，並於

106學年度擔任該校體育班專長課兼任教師每週

計有5節課，於107年1月10日事件通報後離職。 

3、青 溪 國 中 於 108 年 3 月 12 日 青 國 學 字 第

1080001822號函復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監

察院調查本校黃姓運動教練-檢討報告修正版」

缺失檢討辯稱：「有關黃教練資格部分，雖未具C

級教練證，該校認定黃教練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深

耕基層棒球扎根計畫工作實施計畫，符合教練資

格第3點其他項。學校因教練人力不足，亟需用

人，因此總教練給予2年寬限期取得C級教練證，

爾後校方會確實依據各項規定程序辦理。」 

4、青溪國中人事室鄭主任於本院約詢時表示：「黃

教練是林教練推薦給陳總教練，當時剛好有一位

教練離職。黃教練薪水1個月約2萬8千8百元。」

陳宗世總教練向本院表示：「黃信嘉教練跟林教

練是同學。林教練推薦黃信嘉教練。我當時認為

第2、3教練是配合度高，是林教練帶黃教練到球

隊來，來看看球隊狀況。」 

5、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 108年 2月 1日桃教體字第

1080009576號函提出檢討稱：桃園市辦理棒球扎

根計畫所聘任之外聘教練需具備 C級以上教練

證，並以鐘點方式聘任，且應依相關聘任程序辦

理，始得進用。惟青溪國中表示黃教練係由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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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援會予以總教練依權責任用，未先確認其是否

具備任用資格並依相關法定程序辦理聘用，顯有

疏失，請確實檢討等語。 

(二)青溪國中劍道館之使用執照未有住宿用途，應屬學

生練習使用，學校卻提供棒球隊選手住宿，住宿空

間又未符該棟建築物使用類別，經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於108年4月19日函請學校不得再提供選手住宿： 

1、內政部函示
1
指出，建築物用途分類係以使用性

質、強度及危險指標為原則，建築物用途分類應

按「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第1

項有關組別定義及第2項所附「建築物使用類組

使用項目表」規定。依該辦法附表一所示，學校

劍道館提供學生練習使用，涉及建築物之使用類

別及組別為D類及H類。詳如下表：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D 休閒、文

教類 

供運動、休閒、參

觀、閱覽、教學之場

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

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

學使用之相關場所。（

宿舍除外） 

H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

所。 

H-1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

所。 

    且依「建築法」、「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等規定，對提供學生的教學場所及住宿場所之防火

區劃、分間牆、日照、採光等均有其檢討標準，兩

者並不相同。 

2、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08年4月2日赴青溪國中查

察學生住宿，查察紀錄記載： 

                   
1
內政部營建署93.10.14營署建管字第09300620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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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溪國中棒球隊學生是否需住宿：「學校人員

回復表示：101年為銜接桃園市三級棒球計畫，

該校決議增設棒球專班，又依桃園縣立中小學

校體育班設置審查作業要點第4條學校體育班

之設置方式之第10點規定：『生活及課業輔導計

畫，應包括住宿、膳食安排、課業、升學及生

活輔導等項目。』」 

（2）事發前後學生住宿情況有何不同：「學校人員

回復表示：該校已於107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簡章

敘明不提供住宿，並積極爭取鄰近北科附工協

助提供宿舍，以解決學生夜間訓練，學校端面

臨現況無解之困境；惟北科附工宿舍整修工程

面臨招標流程延宕，家長期盼學校能提供學生

休息之場域，學校勉予允諾暫時給學生(居住偏

遠地區學生約10位)休息之場域，其他選手皆採

通勤方式。」 

（3）目前是否還有學生於該地點住宿：「學校人員

回復：目前僅學區外及居住偏遠地區者休息。」 

（4）該住宿地點及房舍是否符合建築物使用類別

及公共安全之規定：「該棟建築物係學校劍道

館，具使用執照，使用類別將再確認後回覆；

另該棟建築物已於103年及106年進行消防設備

改善工程，符合消防安檢及公共安全規定，相

關資料隔日再復。」 

3、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08年4月19日桃教體字第

1080030411號函請學校不得再提供選手住宿並

檢討相關人員責任。該函說明： 

（1）青溪國中棒球隊選手住宿地點位於學校劍道

館內，由桃園縣立體育場興建並於91年移交青

溪國中使用，使用執照未有住宿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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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該棟建築物已於103年及106年進行消防設

備改善工程，符合消防安檢及公共安全規定，

惟劍道館應屬學生練習使用，青溪國中提供選

手住宿，住宿空間又未符該棟建築物使用類

別，顯有疏失。 

（3）請學校不得再提供選手住宿，儘速安置目前住

宿於劍道館之學生，並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4、經本院約詢教練及學生，均表示該劍道館提供學

生住宿使用： 

（1）林教練於本院約詢時表示：「2樓是黃教練住，

我之前住一樓值勤室。一樓還有2間。每天晚上

最多住58個，對面有一個同格局的房間。學生

都集體住宿，我規定學生進房間要穿拖鞋，轉

角處有放東西的格子。」 

（2）陳宗世總教練於本院約詢時表示：「三名教練

都住校，我跟林教練睡一樓，黃教練住2樓，張

前校長有提供經費裝冷氣，採光確實比較不

好。」 

（3）A生於本院訪談時稱：「我很喜歡打棒球，家住

大溪區，目前住宿舍，15個人同住宿舍。昨天

宿舍有10幾個人睡，因為要比賽，所以住的人

比較多。」「吃飯是由教練統一訂給我們吃。」 

（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查復本院稱：青溪國中劍道

館應屬學生練習使用，學校提供選手住宿，住

宿空間又未符該棟建築物使用類別，已於108

年4月19日函請學校不得再提供選手住宿並檢

討相關人員責任，目前已無學生於校內劍道館

住宿。該府並以於107年6月19日以府教體字第

1070147050號函同意補助該市北科附工整修桃

園學苑宿舍經費2,400萬元整在案，訂於10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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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完工，屆時可提供青溪國中選手住宿。並

表示：教育部目前僅針對偏遠地區高中及國民

中小學有訂定宿舍管理作業要點，將建請教育

部訂定國中小體育班學生宿舍設置及管理規

範，以利縣市政府及各校遵循等語。 

(三)青溪國中黃學務主任因督導管理教練疏失而經該

校核予書面警告，張前校長因督察不周發生教練體

罰、性帄事件及選手住宿問題而經教育部核定申誡

1次：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對此查復本院稱，青溪國中

未依規定聘任教練，選手係住宿於未符建築物使用

類別之劍道館，已要求該校檢討相關人員責任疏

失： 

1、本案就督導管理教練疏失部分，經該校108年4月

29日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核予黃學務主任

書面警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尊重青溪國中108

年4月29日考績會決議，核予書面警告；惟請青

溪國中日後於球隊教練之進用管理、學生住宿安

全及相關訓練事宜等，應建立落實管理督導機

制，並強化師生性別帄等教育與正向管教之宣

導，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2、針對學校未遵循規定聘用教練，屢發生教練體罰

及性帄事件，致選手受害，又選手係住宿於未符

建築物使用類別之劍道館，該局於108年6月17日

召開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

任：青溪國中張前校長(現任福興國中校長)：任

內發生教練體罰、性帄事件及選手住宿問題，督

察不周，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8年6月17日召開

107學年度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第 7次會議決

議，核定申誡1次，並以桃園市政府108年6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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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府教人字第1080158011號令發布在案。 

(四)綜上，青溪國中明知黃信嘉未具備C級以上教練證之

聘任資格，卻未依法定聘用程序，由家長後援會授

權之陳宗世總教練違法聘用，致生黃教練性侵害、

性騷擾、違法體罰學生事件；該校劍道館之使用執

照未有住宿用途，應屬學生練習使用，學校卻提供

棒球隊選手住宿，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08年4月

19日函請學校不得再提供選手住宿，黃學務主任因

督導管理教練疏失而經該校核予書面警告，張前校

長因督察不周發生教練體罰、性帄事件及選手住宿

問題而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申誡1次，實有明

確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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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青溪國中棒球隊黃信嘉教練在105年起，

涉嫌對7位學生為性侵害行為，對22位學生為性騷擾行

為，並經桃園地檢署以其涉犯妨害性自主罪提起公訴。

該校鄭姓班導師、林教練及陳宗世總教練知悉該校園性

騷擾行為卻未依法通報，且性帄會僅對2名進行調查，對

其他20餘位受害學生未依法調查處理，核有嚴重違失；

該校包含張前校長在內之多名教育人員知悉陳宗世總教

練涉及體罰情事，卻未依法通報社政機關，且校安通報

類別錯誤，於處理陳總教練涉及體罰案件竟給予申誡1

次之輕微懲處，顯見忽視、淡化及曲解體罰事實，核有

嚴重違失，對於黃信嘉教練體罰學生未為任何調查及懲

處；另，青溪國中並有未依法定程序聘用教練、違法提

供未具住宿用途之劍道館供棒球隊選手住宿等情，均有

明確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桃園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高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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